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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分析

考情分析：

模块 章节 分值

第一部分：税收理论 1-4章 41-49

第二部分：现行税制 5-13章 37-47

第三部分：税收管理 14-15章 12-20

合计 100

学习方法：第一部分：理解性的记忆；第二部分：重点掌握税收要素

，如纳税人、征税对象、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率、计算公式、税

收优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期限和纳税地点；第三部分：理解

性的记忆。



考试分析

题型题量分析：

题型 题量 单题分值 合计

单项选择题 15 2 30

多项选择题 5 2 10

简答题 4 8 32

论述题 1 15 15

计算题 1 13 13

合计 26 100

考试技巧：单项选择题可以采用排除法；多项选择题至少两个答案

；简答题和论述题分小点展开回答，一定不要留空白；计算题按步

骤一步一步计算，不要一步到位算出最终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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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税收的演化、特点

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第一章 税收的演化、特点及其与经济的关系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税收的特点

第三节 税收与经济的关系

本章重难点分析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税收，是指国家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求，根据其社会职能，凭借

其政治权力，依法强制、无偿地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取得财政收入的

一种分配形式。

1、税收属于分配范畴

2、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3、税收分配目的——实现国家职能，满足公共需要

4、税收分配的手段——政治权力

5、税收分配的特点——强制、无偿

6、税收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一、税收的产生条件：

（一）税收产生的社会条件

税收产生的社会条件是国家公共权力的建立，即国家的产生。从

税收和国家的关系看，税收是实现国家职能的物质基础，只有出现了

国家，才存在为满足国家政权行使其职能的客观需要。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一、税收的产生条件：

（二）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

税收产生的经济条件是私有制的存在。在私有制条件下，社会

产品的分配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为分配的依据，即以财产权力进

行分配。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分配则有两种权力，即财产所有权和政

治权力。国家凭借其自身的财产所有权参与社会产品分配而形成的

收入是国家的公产收入或国有资产收益，不是税收。税收是国家凭

借政治权力而不是财产权力的分配。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二、税收的发展

（一）从税收名称演化角度，税收主要有贡、赋、租、税、捐等。

1、贡和赋是税收最早的名称；

2、在我国历史上对土地征收的赋税长期称为租，租与税互相混用，

统称为租税。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二、税收的发展

（二）从税收法制程度演化角度，税收经历了自由纳贡时期、税收承

诺时期、专制课征时期、立宪课税时期。

1. 自由纳贡时期：在奴隶社会初期，民族首领和奴隶主因公产收入难

以满足公共费用的增加，逐渐开始依赖人民自由贡献的劳动力和物品

。那时，税收在人们的观念上含有捐赠和馈赠的意思。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二、税收的发展

2. 税收承诺时期：随着国家发展，君权的扩大，以及公共费用和王室费用

的急剧增加，国家收入愈感不足，这时，单靠人民的自由纳贡已难以满足

需要，得到封建贵族、传教士等组织的承诺，而开征新的税种。

3. 专制课征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封建国家实行了中央集权制度和

常备军制度。君权扩张和军费膨胀使得国君不得不实行专制课征。不受约

束地任意增加税收。

4. 立宪课税时期：现代国家，通过制定宪法和法律。将税收立法，任何君

主、国家或行政首脑不得擅自征税。同时人人都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二、税收的发展

（三）从税收制度结构演化角度，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 第一阶段，以古老的直接税（人头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古代奴隶

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货币不发达，国家统治者采取直接对人或土

地征收直接税。

• 第二阶段，以间接税（商品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进入资本主义社

会后，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国家加强对商品和流通行为的管理，课

征了间接税。

• 第三阶段，以现代所得税为主的税收制度

• 第四阶段，以所得税和间接税并重的税收制度。



第一节 税收的产生与发展

二、税收的发展

（四）从税收征纳形式演变角度看：力役、实物和货币

（五）从税收征税权力演化角度看：地域管辖权阶段到地域管辖权和

居民或公民管辖权并用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增值税的构成要素

三、税率与征收率

税率 适用范围 备注

基本
税率

13%
纳税人销售一般货物、劳务、
有形动产租赁、进口一般货物

有形动产租赁
属于营改增

低税率

9%

1、农业初级产品、食用植物油、食用盐；
2、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
气、天然气、二甲醚、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
3、图书、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4、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

均属于增值税

9%
交通运输业、邮政服务、基础电信服务、

建筑服务、不动产租赁服务、
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

均属于营改增

6%
金融服务、生活服务、增值电信服务、

现代服务（有形动产租赁和不动产租赁除外）、
销售无形资产（转让土地使用权除外）

均属于营改增

零税率 出口货物、无形资产



第二节 增值税的构成要素

三、税率与征收率

征收率 适用范围 计算公式

5%
1、小规模纳税人销售不动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
2、一般纳税人销售不动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可
选择按简易计税方法5%计税

增值税=含税销售额
/（1+5%）×5%

3%
一般纳税人销售旧货或销售自己使用过的且当初未抵
扣进项税额的固定资产，按简易计税办法依照3%征收
率减按2%征收增值税。

增值税=含税销售额
/（1+3%）×2%



第二节 增值税的构成要素

三、税率与征收率

征收率 适用范围 计算公式

3%

1、小规模纳税人除销售不动产、不动产经营租赁服
务以外的收入
2、一般纳税人从事公共交通运输服务、开发动漫产
品、电影放映、仓储、装卸搬运、收派件和文化体育
服务、以清包工方式提供建筑服务、为甲供工程提供
建筑服务、提供教育辅助服务、生产销售和批发、零
售抗癌药品等，可选择按3%征收率

增值税=含税销售额
/（1+3%）×3%

3%

一般纳税人销售下列自产货物，可选择按3%征收率：
1、县级以以下小型水力发电单位生产电力
2、建筑用和生产建筑材料用的砂、土、石料
3、自来水
4、商品混凝土
5、寄售商店代销寄售物品
6、典当业销售死当物品
7、生物制品

增值税=含税销售额
/（1+3%）×3%



第二节 增值税的构成要素

例题

【多选题】一般纳税人销售的下列货物中，适用9%税率的有（ ）。

A.淀粉

B.杂粮

C.农机

D.食用盐

【正确答案：BCD】



谢谢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除适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货物、劳务、

服务、无形资产和不动产，适用一般计税方法，其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 ＝ 销项税额 — 进项税额

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时，其不足部分可以结转下期继

续抵扣。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一、销项税额的确定

销项税额是因销售货物或提供劳务而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

销项税额 = 销售额（不含增值税） × 税率

销售额的确定方法包括：

1、传统增值税征税范围销售额的确定

（1）一般销售方式

（2）特殊销售方式

（3）视同销售方式

2、营改增征税范围销售额的确定

（1）全额计税

（2）余额计税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一、销项税额的确定

1、传统增值税征税范围销售额的确定

（1）一般销售方式：

销售额包括：向买方所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但不包括代

收代缴消费税、代垫并收回的运费和增值税。

1）全部价款一般指向买方收取的销售额，但不包括增值税，如果价款

已含税，则需将含税销售额转换成不含税销售额。

公式：不含税销售额＝含税销售额÷（1＋税率）

销项税额＝不含税销售额×增值税率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一、销项税额的确定

2）价外费用包括：向买方额外收取的手续费，补贴，基金，集资费，

返还利润，奖励费，违约金等。而一切价外费用均包含增值税，因此

需要换算成不含增值税的价外费用。

公式：价外费用÷（1＋税率）＝不含税价外费用

不含税价外费用×增值税率＝销项税额

例：甲公司（一般纳税人）销售产品一批，不含税收入200万元，另向

对方收取违约金10万元。

销项税额：200×13%＋10÷（1＋13%）×13%＝27.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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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一、销项税额的确定

（2）特殊销售方式：

1）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提供应税劳务。

① 折扣销售（商业折扣）：是指销货方为鼓励买者多买而给予的折

让。分为价格折扣和实物折扣：

a. 价格折扣：如果是价格折扣并且将原价与折扣额同开在一张发票

上的金额栏内，则可按折后价计税，否则，一律按原价计税；

b. 实物折扣：一律按全部产品价格计税。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一、销项税额的确定

② 销售折扣（现金折扣）：是指销货方为早日收款，而给购买方的

一种折让。现金折扣额不能从销售额中扣减。

③ 销售折让：税法规定可按折让后的实际销售收入计算增值税。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例题

【例题·计算题】某企业以“买二赠一”的方式销售货物，2013年6

月销售甲商品80件，每件售价（含税）4095元，同时赠送乙商品40

件（乙商品不含税单价为1800元/件）。甲乙商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

均为13%。

要求：计算该企业当月销项税额。

答案：

当月销项税额＝4095÷（1＋13%）×80×13%＋1800×40×13%

＝47600＋12240＝47048.5（元）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例题

【例题·计算题】甲公司销货取得不含增值税价款300万元，购货方

及时付款，给予5%的折扣，实收285万元。

要求：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

答案：销项税额＝300×13%＝39（万元）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一、销项税额的确定

2）采取以旧换新方式销售货物

a. 一般应按新货物的同期销售价格确定销售额。

b. 对金银首饰以旧换新业务，可以按照销售方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

税的全部价款征收增值税。



第三节 一般纳税人应纳税额计算

例题

【例题·计算题】某商场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7月采取以旧换新

方式销售冰箱10台，同时回收10台旧冰箱，每台收购金额为100元，

取得现金净收入为21600元。已知每台新冰箱市场零售价格为2260

元。要求：计算此项业务的增值税销售额。

答案：增值税销售额2260×10÷（1＋13%）＝20000（元）



第三节 税务行政诉讼

（二）地域管辖

地域管辖是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行政案件的分工和权限，

分一般地域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两种。

1．一般地域管辖。指按照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所在地来确定

管辖法院。凡是未经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或者经过复议，

复议裁决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根

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均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

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三、税务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三节 税务行政诉讼

2．特殊地域管辖。指根据特殊行政法律关系或特殊行政法律关系所指

的对象来确定管辖法院。税务行政案件的特殊地域管辖主要是指：经

过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由原告选择最初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税务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复议机关所在地

人民法院管辖。原告可以向任何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最先

收到起诉状的人民法院为第一审法院。

三、税务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三节 税务行政诉讼

（三）裁定管辖

裁定管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自行裁定的管辖，包括移送管辖、指定

管辖及管辖权的转移三种情况。

（1）移送管辖，是指人民法院将已经受理的案件，移送给有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审理。

（2）指定管辖，指上级人民法院以裁定的方式，指定某下一级人民

法院管辖某一案件。

三、税务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三节 税务行政诉讼

（3）管辖权的转移，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

审税务行政案件，也可以将自己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移交下级人民

法院审判；下级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第一审税务行政案件，认为需要

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可以报请上级人民法院决定。

三、税务行政诉讼的管辖



第三节 税务行政诉讼

税务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税务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基本一致。

四、受案范围



第三节 税务行政诉讼

（一）税务行政诉讼的起诉

税务行政诉讼起诉，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自己的合

法权益受到税务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侵害，而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

求，要求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依法予以保护的诉讼行为。起诉，是

法律赋予税务行政管理相对人、用以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权利和手段。

在税务行政诉讼等行政诉讼中，起诉权是单向性的权利，税务机关不

享有起诉权，只有应诉权，即税务机关只能作为被告。

五、起诉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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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等税务管理相对人在提起税务行政诉讼时，

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原告是认为具体税务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

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法律根据。

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五、起诉和受理



第三节 税务行政诉讼

（三）提起税务行政诉讼，还必须符合法定的期限和必经的程序。根

据《征管法》第八十八条及其他相关规定，对税务机关的征税行为提

起诉讼，必须先经过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

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当事

人可以在接到通知或者知道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五、起诉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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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税务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当事人诉权和起诉期

限，致使当事人逾期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其起诉期限从当事人实际

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时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2年。

（五）税务行政诉讼的受理时间

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接到诉状，经过审查，应当在7日内立

案或者作出裁定不予受理。

五、起诉和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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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税务行政诉讼的审理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实行合议、回避、公开审判和两审终审的

审判制度。审理的核心是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即作出该

行为的税务机关是否依法享有该税务行政管理权；该行为是否依据一

定的事实和法律作出；税务机关作出该行为是否遵照必备的程序等。

六、税务行政诉讼的审理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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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税务行政诉讼的判决

人民法院对受理的税务行政案件。经过调查、收集证据、开庭审

理之后。分别作出如下判决：

1．维持判决。适用于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

确，符合法定程序的案件。

2．撤销判决。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

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或者超越职权、滥用职权，人民法院应判决

撤销或部分撤销，同时可判决税务机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六、税务行政诉讼的审理和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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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履行判决。税务机关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判决其

在一定期限内履行。

4. 变更判决。税务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可以判决变更。

对一审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服，当事人可以上诉。对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当事人必须执行，否则人民法院有权依对方当事人的申请予

以强制执行。

六、税务行政诉讼的审理和判决


